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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

情形下的责任承担

——孙某某诉赵某某、王某某、淄博某客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

故责任案

裁判要旨

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机动车挂靠行为实质是具有道路运输经

营许可证的被挂靠人向不具备道路运输经营资格的挂靠人非法转

让、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行为。该行为是违背行政许可、

规避国家有关行业准入制度的行为，在法律上应当给予否定性评

价
1
。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，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

机动车，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，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，由

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。

基本案情

孙某某向诉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称：2012 年 8 月 19 日 9

时 44 分，被告赵某某驾驶被告王某某所有的某鲁 C 号牌车与原告

相撞，致原告受伤，车辆损坏，造成交通事故。经交警认定被告

赵某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，原告不负责任。事故车辆挂靠于被告

淄博某客运有限公司。后原告孙某某向赵某某、王某某、淄博某

客运公司要求支付后续经济损失，双方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。孙

某某请求判令被告赵某某赔偿损失 551500 元，被告王某某、淄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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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客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

赵某某辩称，应该由保险公司、车主、淄博某客运公司承担，

个人无力承担。

王某某辩称，事故属实，我方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

淄博某客运公司辩称，事故属实，被告赵某某未在我公司办

理登记手续，系王某某私自雇佣；事故车辆已经于 2020 年 2 月 21

日到期报废，王某某与公司无关；2013 年 8 月 9 日王某某已经书

面承诺事故的全部费用由车主自己承担。综上，我方不应承担连

带责任。

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：2012 年 8 月 19 日 9 时

44 分，被告赵某某驾驶被告王某某所有的某鲁 C 号牌车辆转弯驶

入非机动车道时，与原告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，致原告受伤，

车辆损坏，造成交通事故。经交警认定被告赵某某负事故的全部

责任，原告不负责任。事故发生时，事故车辆挂靠于被告淄博某

客运公司。事故发生后，保险公司已按照生效民事判决书在保险

限额内赔付完毕。2021 年 2 月 8 日，原告孙某某向赵某某、王某

某、淄博某客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支付后续经济损失。经审

查认定原告孙某某的后续治疗费为 63000 元，后续护理费为

131400 元，残疾辅助器具费 8500 元，以上共计 202900 元。

裁判结果

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：一、被告王某某于本判决

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孙某某各项经济损失 202900 元；二、被告

赵某某、淄博某客运公司对上述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；

三、驳回原告孙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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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王某某不服一审判决，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

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案例解读

机动车挂靠在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，其原因和性质亦多种多

样，本条规定仅限于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机动车挂靠行为。机动

车挂靠运营，一般指没有运输经营权的个人或单位为了运输经营，

将机动车挂靠于具有运输经营权的公司，从而以该公司名义对外

进行运输经营。这种情况下，实际的车主经运输企业同意，以运

输企业名义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，其中车主就是挂靠人，运输

企业为被挂靠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二百一十一条

并未对有偿和无偿挂靠予以区分，亦未作例外性规定，因而挂靠

行为的有偿与否均不影响挂靠经营情形下被挂靠人承担责任。

《民法典》对于挂靠运营情形下的交通事故责任承担作出相

应规定，对于有效防范交通事故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，

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。机动车所从事的道路交通运输行业具有高

度危险性，需要行政许可。国务院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
运输条例》明确规定，从事客运或货运经营，应具备一定条件并

申请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。该条例第 33 条还规定，车辆营运证

不得转让、出租。道路运输企业允许他人挂靠，是一种变相转让、

出租的行为。对此，交通运输部门多次明确“坚决清理和取缔运

输车辆挂靠经营”及“禁止挂靠经营”
2
。因此在司法实践中，挂

靠行为违反了强制性行政法规，依法应当否定其效力。

2 参见原交通部《道路运输业发展规划纲要（2001-2010 年）》第 3 条“主要措施”第 3 项“完善法律体系，改善和加强

行业管理”第 2 点，以及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第 5 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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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靠运输经营行为系违反强制性行政法规而被命令禁止的行

为，被挂靠人却仍然为之，且其将经营许可证租借给他人并允许

挂靠人使用其名义系其自愿选择，视为其自愿承担人了他人在运

营中可能带来的风险，造成危险的扩大，并放任风险的发生，主

观上对风险发生亦存在明显的过错，客观上是对挂靠人进行运输

经营可能给不特定的第三人带来的危险的放任，提高了挂靠车辆

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和危害性。而挂靠人明知自己不具有运营资质，

挂靠他人名义运营，对风险的发生主观上同样具备明显过错，且

其作为机动车使用人，对事故的发生亦是当然的责任主体。虽然

在造成损害的过错上，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可能并不相同。但二者

之间相互明知，共同实施非法行为，两者的过错相互结合造成事

故发生，构成共同侵权，应当承担连带责任。机动车道路运输经

营不同于一般的机动车出行，其使用频率、事故率、损害后果都

相对较高。为了保障公共安全，必须对机动车道路运输经营从源

头上予以管控，实施严格的准入制度，保证运营人的风险管理能

力，保证第三人的权利可以得到及时救济。为了实现这一公法目

的，私法也应通过社会利益衡量，保障行政管制的有效运行，从

而有效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，增加被挂靠人的违法成本，减少

不具备经营资格的主体从事车辆运输经营的违法现象的发生，进

而降低交通事故隐患，保障公共安全
3
。

本案系交通事故受害人追索后续医疗相关费用的交通事故侵

权赔偿案件。生效法律文书已认定被告淄博某客运公司与王某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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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挂靠关系并在本次事故中承担连带责任，虽然涉案车辆已经不

再运营，但该事故发生在涉案车辆运营期间，故被告淄博某客运

公司作为被挂靠单位依法仍应承担连带责任。

相关法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二百一十一条 以挂靠形式

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，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，属于

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，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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